〈公告〉

衛生署來函（副本，正本受文者為內政部）

93年12月30日衛署健保字地0932600494號

主旨：關於性侵害被害人受害後懷孕需人工流產得否申請全民健康保險給付乙案，復請 查照。

說明：

1、 依據 貴部家庭暴力及性侵防治委員會第二屆委員九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次委員會議紀錄辦理。

2、 依優生保健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有醫學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者，得依其自願，施行人工流產。前開情形之人工流產，為有治療需要之人工流產，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

3、 因性侵害受孕之人工流產為醫學治療上所必須，得申請全民健保給付。

